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2號

抗  告  人  余志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鉅泓建設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

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49號

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285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政

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

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略以：抗告人已給付相對人坐落嘉義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建物「○○•○」

（下稱系爭建案）編號C3第三樓（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

地合稱系爭房地）之全部價款即新臺幣（下同）950萬元予

相對人，可認抗告人得原始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惟若相

對人就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

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逕自變更其他起造

人，依上開規定，該建物之所有權即由變更後之起造人為房

屋之所有權人，得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後恐因第

三人受善意信賴保護，使抗告人對相對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

權、或抗告人已支付全部價款取得原始取得權利之請求，有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有假處分之原因。退步言

之，如使相對人得隨意變更起造人，將嚴重影響原購屋民眾

即抗告人之利益，其預繳之履約保證金及全數繳納之房地價

款，亦均全數歸零，支付大筆款項卻未得到任何房地，後續

更求償無門。再者，其他買受人洪英哲聲請假處分，亦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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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裁定准許假處分，本件與洪英哲相同，應為相同之處理。

抗告人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等語，爰聲明：㈠原裁

定廢棄。㈡抗告人願供擔保，請求裁定相對人就嘉義市政府

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

層1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二、經查：

　㈠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處分之

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

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

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

2項定有明文。

　㈡抗告人主張其於114年4月8日與相對人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

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付訖總價款950萬元，依系

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相對人負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移轉予抗告人之義務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

照、房屋土地付款明細表（原審卷第13-48頁）為證，堪認

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㈢又抗告人所請求者，係屬金錢以外之請求，自得聲請假處

分。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之1，系爭契約屬預售屋買賣，訂有

價金信託機制，且第11條約定預售屋應於114年12月31日之

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

得使用執照；第14條約定土地及房屋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

個月內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財務周

轉不靈，已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除經

抗告人列出該本票裁定之相關案號（原審卷第11頁）外，亦

有抗告人所提本院114年度抗字第95號裁定理由（本院卷第1

7頁）可考，復有抗告人所提相對人失聯之相關新聞（原審

卷第49-53頁）可參。相對人係建設公司，就預售屋得否完

成，其財力、經費自屬重要事項，相對人既因本票未能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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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其財力顯已出現

重大問題，系爭建案得否依系爭契約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

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等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及於使用

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申辦系爭房地移轉予抗告人，已有無

法履約之變數。再者，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

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

果圖或建物標示圖，建築法第70條第1項前段、土地登記規

則第7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可知起造人係申請使用

執照及後續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重要部分。抗告人

主張相對人為起造人一節，有系爭建照（原審卷第29、30、

43頁）可稽，倘起造人變更為他人，依前述，將使抗告人無

從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堪認抗告

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抗告人釋明仍有不

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自應准許抗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

分。

　㈣參酌113年4月24日修正生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

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已分別修正為2年、2年

6個月、1年6個月，共計6年，而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

損害，為其受假處分期間就系爭房地不得變更起造人之損

失，爰以系爭房地總價款950萬元之利息損失為衡量，且該

項損失之利率，依其性質，應以年息百分之5計算較為合理

客觀，則以此預估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程序，可能所受之損

害額為285萬元（計算式：9,500,000×5%×6=2,850,000）。

　㈤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黃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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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馥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

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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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鉅泓建設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4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285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略以：抗告人已給付相對人坐落嘉義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建物「○○‧○」（下稱系爭建案）編號C3第三樓（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之全部價款即新臺幣（下同）950萬元予相對人，可認抗告人得原始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惟若相對人就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逕自變更其他起造人，依上開規定，該建物之所有權即由變更後之起造人為房屋之所有權人，得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後恐因第三人受善意信賴保護，使抗告人對相對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或抗告人已支付全部價款取得原始取得權利之請求，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有假處分之原因。退步言之，如使相對人得隨意變更起造人，將嚴重影響原購屋民眾即抗告人之利益，其預繳之履約保證金及全數繳納之房地價款，亦均全數歸零，支付大筆款項卻未得到任何房地，後續更求償無門。再者，其他買受人洪英哲聲請假處分，亦獲本院裁定准許假處分，本件與洪英哲相同，應為相同之處理。抗告人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等語，爰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抗告人願供擔保，請求裁定相對人就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二、經查：
　㈠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㈡抗告人主張其於114年4月8日與相對人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付訖總價款950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相對人負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抗告人之義務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照、房屋土地付款明細表（原審卷第13-48頁）為證，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㈢又抗告人所請求者，係屬金錢以外之請求，自得聲請假處分。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之1，系爭契約屬預售屋買賣，訂有價金信託機制，且第11條約定預售屋應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4條約定土地及房屋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財務周轉不靈，已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除經抗告人列出該本票裁定之相關案號（原審卷第11頁）外，亦有抗告人所提本院114年度抗字第95號裁定理由（本院卷第17頁）可考，復有抗告人所提相對人失聯之相關新聞（原審卷第49-53頁）可參。相對人係建設公司，就預售屋得否完成，其財力、經費自屬重要事項，相對人既因本票未能兌現，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其財力顯已出現重大問題，系爭建案得否依系爭契約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等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申辦系爭房地移轉予抗告人，已有無法履約之變數。再者，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建築法第70條第1項前段、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可知起造人係申請使用執照及後續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重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為起造人一節，有系爭建照（原審卷第29、30、43頁）可稽，倘起造人變更為他人，依前述，將使抗告人無從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抗告人釋明仍有不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自應准許抗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㈣參酌113年4月24日修正生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已分別修正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共計6年，而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為其受假處分期間就系爭房地不得變更起造人之損失，爰以系爭房地總價款950萬元之利息損失為衡量，且該項損失之利率，依其性質，應以年息百分之5計算較為合理客觀，則以此預估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程序，可能所受之損害額為285萬元（計算式：9,500,000×5%×6=2,850,000）。
　㈤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黃建都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馥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2號

抗  告  人  余志忠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鉅泓建設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

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49號

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285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政

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

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略以：抗告人已給付相對人坐落嘉義市○區○○段0

    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建物「○○‧○」（下稱系

    爭建案）編號C3第三樓（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

    爭房地）之全部價款即新臺幣（下同）950萬元予相對人，

    可認抗告人得原始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惟若相對人就主

    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

    0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逕自變更其他起造人，依上

    開規定，該建物之所有權即由變更後之起造人為房屋之所有

    權人，得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後恐因第三人受善

    意信賴保護，使抗告人對相對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或抗

    告人已支付全部價款取得原始取得權利之請求，有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有假處分之原因。退步言之，如使

    相對人得隨意變更起造人，將嚴重影響原購屋民眾即抗告人

    之利益，其預繳之履約保證金及全數繳納之房地價款，亦均

    全數歸零，支付大筆款項卻未得到任何房地，後續更求償無

    門。再者，其他買受人洪英哲聲請假處分，亦獲本院裁定准

    許假處分，本件與洪英哲相同，應為相同之處理。抗告人並

    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等語，爰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

    抗告人願供擔保，請求裁定相對人就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

    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戶）部分

    不得變更起造人。

二、經查：

　㈠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處分之

    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

    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

    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

    2項定有明文。

　㈡抗告人主張其於114年4月8日與相對人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

    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付訖總價款950萬元，依系爭

    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相對人負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

    轉予抗告人之義務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照、

    房屋土地付款明細表（原審卷第13-48頁）為證，堪認抗告

    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㈢又抗告人所請求者，係屬金錢以外之請求，自得聲請假處分

    。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之1，系爭契約屬預售屋買賣，訂有價

    金信託機制，且第11條約定預售屋應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

    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

    使用執照；第14條約定土地及房屋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

    月內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財務周轉

    不靈，已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除經抗

    告人列出該本票裁定之相關案號（原審卷第11頁）外，亦有

    抗告人所提本院114年度抗字第95號裁定理由（本院卷第17

    頁）可考，復有抗告人所提相對人失聯之相關新聞（原審卷

    第49-53頁）可參。相對人係建設公司，就預售屋得否完成

    ，其財力、經費自屬重要事項，相對人既因本票未能兌現，

    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其財力顯已出現重大

    問題，系爭建案得否依系爭契約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主建物、附屬建物等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及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4個月內，申辦系爭房地移轉予抗告人，已有無法履

    約之變數。再者，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

    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

    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

    或建物標示圖，建築法第70條第1項前段、土地登記規則第7

    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可知起造人係申請使用執照及

    後續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重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

    對人為起造人一節，有系爭建照（原審卷第29、30、43頁）

    可稽，倘起造人變更為他人，依前述，將使抗告人無從依系

    爭契約之約定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堪認抗告人就假

    處分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抗告人釋明仍有不足，惟

    其既陳明願供擔保，自應准許抗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㈣參酌113年4月24日修正生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

    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已分別修正為2年、2年

    6個月、1年6個月，共計6年，而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

    損害，為其受假處分期間就系爭房地不得變更起造人之損失

    ，爰以系爭房地總價款950萬元之利息損失為衡量，且該項

    損失之利率，依其性質，應以年息百分之5計算較為合理客

    觀，則以此預估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程序，可能所受之損害

    額為285萬元（計算式：9,500,000×5%×6=2,850,000）。

　㈤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黃建都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馥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2號

抗  告  人  余志忠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鉅泓建設有限公司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4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285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略以：抗告人已給付相對人坐落嘉義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建物「○○‧○」（下稱系爭建案）編號C3第三樓（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之全部價款即新臺幣（下同）950萬元予相對人，可認抗告人得原始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惟若相對人就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逕自變更其他起造人，依上開規定，該建物之所有權即由變更後之起造人為房屋之所有權人，得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後恐因第三人受善意信賴保護，使抗告人對相對人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或抗告人已支付全部價款取得原始取得權利之請求，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有假處分之原因。退步言之，如使相對人得隨意變更起造人，將嚴重影響原購屋民眾即抗告人之利益，其預繳之履約保證金及全數繳納之房地價款，亦均全數歸零，支付大筆款項卻未得到任何房地，後續更求償無門。再者，其他買受人洪英哲聲請假處分，亦獲本院裁定准許假處分，本件與洪英哲相同，應為相同之處理。抗告人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等語，爰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抗告人願供擔保，請求裁定相對人就嘉義市政府A110嘉市府都建執字第0000000號建造執照中3C3（1幢1棟1層1戶）部分不得變更起造人。

二、經查：

　㈠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㈡抗告人主張其於114年4月8日與相對人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已付訖總價款950萬元，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2項約定，相對人負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抗告人之義務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建照、房屋土地付款明細表（原審卷第13-48頁）為證，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㈢又抗告人所請求者，係屬金錢以外之請求，自得聲請假處分。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之1，系爭契約屬預售屋買賣，訂有價金信託機制，且第11條約定預售屋應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4條約定土地及房屋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財務周轉不靈，已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等情，除經抗告人列出該本票裁定之相關案號（原審卷第11頁）外，亦有抗告人所提本院114年度抗字第95號裁定理由（本院卷第17頁）可考，復有抗告人所提相對人失聯之相關新聞（原審卷第49-53頁）可參。相對人係建設公司，就預售屋得否完成，其財力、經費自屬重要事項，相對人既因本票未能兌現，遭第三人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其財力顯已出現重大問題，系爭建案得否依系爭契約於1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等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申辦系爭房地移轉予抗告人，已有無法履約之變數。再者，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建築法第70條第1項前段、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可知起造人係申請使用執照及後續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重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為起造人一節，有系爭建照（原審卷第29、30、43頁）可稽，倘起造人變更為他人，依前述，將使抗告人無從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堪認抗告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雖抗告人釋明仍有不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自應准許抗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㈣參酌113年4月24日修正生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已分別修正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共計6年，而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為其受假處分期間就系爭房地不得變更起造人之損失，爰以系爭房地總價款950萬元之利息損失為衡量，且該項損失之利率，依其性質，應以年息百分之5計算較為合理客觀，則以此預估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程序，可能所受之損害額為285萬元（計算式：9,500,000×5%×6=2,850,000）。

　㈤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違誤。抗告意旨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黃建都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馥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